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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傑榮專欄－大陸台商人身自由保障 

孔傑榮、陳玉潔 

     到中國大陸旅遊洽商存在著風險。初到中國的旅客經常對他們享有的自由程度感到驚

訝，經驗豐富的遊客也可能覺得相當自在，但實際 上，外國人在中國可能因各式各樣的

理由遭到警方拘禁，成為階下囚。尤其是華裔外籍商人，以及來自台灣和香港的投資者，

若與中方交易惡化，處境更是特別危 險。  

     誠然，為了給犯罪嫌疑人更完善的權利保護，中國已頒布相關法律。新修訂的《刑事

訴訟法》將於明年一月一日生效，其中就有許多條文旨在糾正 中國長期以來警察濫權的

一些問題。但儘管改革人士已竭盡所能，該法仍設下許多模糊和例外的規定。實踐中，中

國執法機關不但不會善意地填補這些法律漏洞，反 而時常扭曲法律條文來便宜行事，即

便在法律文義相當清楚的情況下也不例外；不僅如此，其所做所為有時甚至完全超出法律

範圍，或與法律直接牴觸。針對政府的 目無法紀，中國制度缺乏有效的救濟方法。而雖

然中國政府對國內外始終承諾終結酷刑，酷刑的猖獗卻持續讓政府臉上無光。  

     與遭到監禁的中國公民一樣，每個在押的外國人都會面臨以下問題：什麼時候我的家

人或者同事會被通知我被拘禁、拘禁的地點和原因？我可否與 他們見面？我可否見律

師？誰來幫我重獲自由？大部分國家仰賴國際條約來保護他們的公民不受外國政府恣意監

禁。中國已加入《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該公約要 求押人的政府不僅應告知當事人有

權通知其本國領館，還必須允許當事人本國的領事官員探訪，領事也有權為其安排法律代

理。許多國家還與中國簽署雙邊領事條 約，為其國民提供更詳細的保障。  

     雖然這些國際條約提供的保障並非萬無一失，但比起台灣人在中國大陸的待遇，他們

還是賦予外國國民較多的安全。中華民國政府過去對《維也納 領事關係公約》的簽署已

不被國際社會認可，而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既無領事協定，更欠缺正式外交管道。然

而，前往大陸的台灣遊客多達上百萬，還有數十萬 人在大陸工作生活。  

     台灣試圖解決大陸在押台灣人的問題。於是，海基會、海協會在二○○九年簽署了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可惜，該協議僅僅 要求雙方主管部門「及

時」通報對岸關於對方人員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信息，卻未規定通報時限；此外，當通報

「將妨礙正在進行之偵查、起訴或審判程序」時，主管 部門還可決定暫緩通報。而北京

後續對於通報的執行成效不彰，更難以減緩台灣旅客，特別是台商的憂慮。  



     許多台灣人於是引頸期盼《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該協議於八月九日簽

署，在建立兩岸商務爭議的解決途徑方面，有不少進步。許多人 期待，該協議能最終確

保中國大陸對每個案件都必須通報，至少是針對每個台灣投資者和其家屬的案件。他們希

望投資協議不僅要求立即通報家屬，還必須規定哪些 資訊應該在通報中說明清楚，以及

受拘禁人、其家屬及律師的權利有哪些。然而，出乎意料之外，這樣的規範在投資協議的

本文或附件都付之闕如。取而代之的是海 基會與海協會針對協議另外公布的《人身自由

與安全保障共識》，但這份共識空有提升安全之外表，而無實質內涵。  

     這份不尋常的《共識》表示：大陸「公安機關」對台灣投資者個人、台灣投資企業中

的台方員工，以及投資者和員工的隨行家屬，在依法採取刑事 司法中的「強制措施」

時，應在二十四個小時內通知當事人在大陸的家屬。其中明顯遺漏的是中國惡名昭彰的

「國家安全」機關。另外《共識》也提到，如果當事人 家屬不在大陸，公安機關「可

以」通知其在大陸的投資企業。  

     正如一些評論人士正確指出，《共識》所做出的承諾，無非是重複了中國明年將生效

的《刑訴法》中已經存在的一些規定。這份《共識》頂多是一 個措詞模糊的提醒，指點

中國警察機關在處理台灣投資者案件時，應當遵守中國法，在法律要求下，通知家屬當事

人已遭到拘禁、拘禁的處所和指控的罪名。  

     《共識》沒有提到的是，中國新《刑訴法》中關於通知家屬的規定，儘管較現行法律

有所進步，卻存在重要例外：在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 活動犯罪的案件中，如果

公安機關認為通知可能有礙偵查，便可以不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在兩岸協商《投資保障

和促進協議》過程中，台灣曾堅持不能有例外，但 中國大陸方面主張，即便《共識》最

後未提到例外，《刑訴法》的例外規定仍然適用。為了淡化這些例外的重要性，大陸海協

會的代表避重就輕地說，他們相信台灣 投資者不會涉及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和恐怖活動的

犯罪。然而雙方肯定不會忘記中國過去指控台商從事間諜行為、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種種

案件。  

     一些台灣倡議人士還呼籲，應該保障受拘禁人的在台家屬也能接獲通知，並改善相關

機制，以便迅速通知台灣家屬。但由於台灣不受中國控制，由 大陸方面直接通知在台家

屬並不可行。根據兩岸二○○九年簽署的《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中國大陸應

通報台灣相關部門，再由台灣當局通知在台家屬。 但是在實踐中，大陸的通報有時相當

緩慢，或甚至根本沒有通報。因此，兩岸有必要制訂出具體的通報時限，並允許台灣的代

表探訪當事人，為其安排迅速會見律 師，而且也應容許家屬探視。  

     然而，除非中國的刑事司法像台灣一樣進行進一步改革，許多台灣方面提出的建議不

太可能被接受。與台灣不同，中國普遍不允許家屬探望被羈押 的犯罪嫌疑人，實務上，

在押嫌疑人與律師的接觸受到許多限制，在某些案件中更是完全被禁止，而中國的律師無

權在嫌疑人接受訊問時在場，這點也與台灣不同。 雖然《共識》表示：雙方「依據各自

規定，為家屬探視及律師會見提供了便利」，但其實這頗具誤導性，因為以上重大差異並

不會因《共識》出現而改變。  



 

     儘管如此，有些人仍然希望台灣人在北京眼中的特殊地位，可以為中國刑事司法制度

帶來突破性的進展，在改革路上另闢蹊徑，惠及他人。（孔傑 榮，Jerome A. Cohen，紐

約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玉潔，台灣律師，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英文原文請參

www.usasialaw.org。陳玉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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